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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放活土地经营权，实现农业适度规模化经营，是我国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土地改革的又一重要举措。近年

来，以安徽为代表的改革先行地区开展的“小田并大田”“一户一田”制度改革在农业规模化经营、农业要素市场激活、农

业现代化提升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但在“小田并大田”改革过程中也存在土地并块互换难度较大等部分问题，推进“小

田并大田”改革走深走实，必须进一步规范土地并块，充分保障农民基本权益；加强制度保障，促进改革举措有效落实；同

时要充分发挥“小田并大田”下土地经营权的融资担保功能，激活农村土地要素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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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Reform Model of "Land consolidation" in Rural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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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Liberating land management rights and achieving moderate scale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is another im‐
portant measure of land reform in China, following the household contract responsibility system. In recent years, the
"small fields combined with large fields" and "one household, one field" system reforms carried out in Anhui, repre‐
sented by the reform pioneer areas, have achieved positive results in agricultural scale management, activation of ag‐
ricultural factor markets, and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e. However, there are also some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merging small fields with large fields" reform, such as the difficulty of exchanging land blocks. To deepen and
implement the "merging small fields with large fields" reform, which is necessary to further standardize land blocks
and fully protect the basic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farmers. Strengthen institutional guarantees and promote the effec‐
tive implementation of reform measures; At the same time, it is necessary to fully leverage the financing guarantee
function of land management rights under the principle of "combining small fields with large fields", and activate
the rural land factor market.
Key words：Land consolidation; One household, one field; Moderate scale operation of agriculture; Land manage‐
ment rights

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总结地方“小田

并大田”等经验，探索在农民自愿前提下，结合农

田建设、土地整治逐步解决细碎化问题。安徽作

为我国粮食生产大省，一直在探索农村土地改革

的新路径。蒙城县最早走出一条土地碎片化治理

和农业适度规模化经营的新路子，即农村土地

“一块田”改革。其他如甘肃、湖北、陕西等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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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为在全国开展“小田并大田”改革提供了有益

相继开展“一户一田”“小田并大田”的改革实经

验 [1-4]。“小田并大田”改变以往农村小农经营的模

式，由分散经营、精耕细作提升为规模化经营、机

械化种植。“小田并大田”可以有效适度集中农村

土地，吸引专业农业生产机构投入农业生产，在

提升农业生产效率、促进农业产业现代化方面具

有积极作用。特别是随着“小田并大田”改革的

深入，由“一户一田”发展为“一村一田”等模式的

同时，“一村一品”“一村一特色”的农业特色经营

也将快速发展，进而推动乡村振兴，加快推进农

业农村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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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小田并大田”改革的政策背景和

法律基础

1.1 “小田并大田”改革的政策背景

“小田并大田”改革的政策背景，可以追溯到

20世纪 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为解决农村土地

分散、农业生产方式落后、农民贫困等问题，我国

开始实行土地制度改革，创造性地提出了“家庭

联产承包责任制”，由农户家庭承包，自负盈亏。

由此改变了长期以来农村土地大队集体所有，生

产分配到户的情况，极大提高了农民积极性，极

大激发了农业生产活力，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促

进了我国农业快速发展 [5]。但是家庭联产承包责

任制带来的主要问题就是小农经营和地块分散，

基于公平考虑，根据不同地块的肥力、优劣等进

行分配，导致一户家庭分到的土地零星分散，地

块面积小。进入 21世纪，随着农业生产力的快速

发展，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升，细碎化的土地形

态和小农经营的生产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农村发展

需要，农村面临生产效率低下、农民生产积极性

降低、土地荒废等新的问题，亟须新的制度供

给 [6-7]。

在国家政策文件层面，从 2013年开始，国家

多次在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出要在农民自愿的基础

上，通过互换并地等形式，实现按户连片耕种，解

决土地细碎化问题。同时，国家也出台相关指导

意见，就解决农村土地细碎化问题提出建议。到

2017年 10月 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

中指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坚持农业农村优

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

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

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

代化。由此可见，对于农村存在的土地细碎化和

农业生产方式落后等问题，国家一直保持高度重

视，并积极采取措施进行应对。从相关政策的出

台到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解决我国农村土地制

度不适应当前经济发展的问题成为改变农村经济

现状、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关键环节 [8]。

1.2 “小田并大田”改革的法律基础

政策和法律是相互联系、相互支持的，共同构

成了国家治理的基础和保障，政策中制定的目标

和方案可以通过法律的规定来实现和落实。在相

关政策相继出台的情况下，我国法律也为农村土

地“一户一田”改革提供了必要的法律基础。《中

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八条明确规定，土地使用

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第十七条规定，集

体经济组织在遵守有关法律的前提下，有独立进

行经济活动的自主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依照法

律规定，有权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互换、转让。《中

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九条规定，承

包方承包土地后，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自

己经营，也可以保留土地承包权，流转其承包地

的土地经营权，由他人经营。第三十三条规定，

承包方之间为方便耕种或者各自需要，可以对属

于同一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进

行互换，并向发包方备案。从上述法律规范可以

看出，无论是土地承包经营权还是土地经营权，

法律都允许权利人进行有限制的流转，土地承包

经营权的互换、转让以及土地经营权出租、入股

等形式，都给予了“小田并大田”改革实现的空间

和法律支持。

2 “小田并大田”改革的具体实践—

以安徽蒙城为例

安徽蒙城县作为我国农村“一块田”改革的先

行区域，积累了大量实践经验，也取得了突出的

成效 [9]。在十多年的“一块田”改革实践中，安徽

蒙城走出了一条具有特色的农业现代化发展道

路，在农村土地流转、农业适度规模化经营、农村

土地细碎化治理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方面提供

了宝贵经验。通过对蒙城“一块田”改革的梳理

和研究，“一块田”改革的“蒙城模式”对我国土地

制度改革和放活土地经营权具有重要意义，同时

从“蒙城模式”中应当关注改革存在的法律问题

和风险，准确把握“小田并大田”改革与“三权分

置”、土地经营权流转间的辩证关系，并提出针对

性的法律保障建议。

2.1 政府引导与村集体牵头并行

蒙城县政府充分尊重农民首创精神，在已有

部分村“一块田”实践的初步成果之上，积极在全

县开展试点工作，在“一块田”改革中不急功冒

进，稳步推进全县改革的进展。同时，政府明确

自身职责，在改革中不采取行政命令或者指标考

核等手段强行推进，而是摆明自身位置，注重行

政指导，充分引导各集体组织根据本组织实际开

展工作。其次，蒙城县政府发挥政策引导作用，

采取以奖代补方式，对于完成“一块田”改革工作

的镇、村，县里每公顷奖补 150元，激发广大干群

参与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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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蒙城改革实践中，村集体发挥至关重要的

作用。村集体与农村和农民联系最为紧密，对农

村和农民的情况和意愿最为了解，在农村改革实

践中的作用不容忽视。蒙城县在政府的统一引导

下，各村、组干部和党员代表以及村民代表组成

工作小队，入户进行“一块田”改革宣传，让农民

清楚了解“一块田”改革是什么、怎么做、有什么

好处等农民迫切想要了解的问题，真正做到村民

自愿。其次，在“一块田”改革实施过程中，成立

由村、组成员组成的土地并块工作小组，参与土

地摸查、方案制定等实施全过程，让农民参与改

革的积极性更高、安全感更强，助推“一块田”改

革的快速实施。

2.2 科学制定方案，规范有序推进

改革的具体实施需要科学方案的指导。蒙城

县在推进“一块田”改革的过程中，首先，通过对

各村、组承包地现状进行摸底调查，明确村、组农

民承包地地块四至范围、明确各村、组承包地面

积等具体情况，对改革实施前农户既有土地进行

确认和公示。在充分征求村民意见的基础上，以

“四个结合”为参考要素，制定科学合理的土地并

块实施方案。其次，根据前期农户承包地核查的

基础情况，依据土地肥力、地块位置、生产条件等

因素对各块承包地进行等级评定，经过村民评

议，确认不同土地等级在土地并块中的面积折算

比例。随后，通过两轮抽签的方式确认农户重新

分得“一块田”的具体位置和面积。第一轮抽签

决定农户第二轮分地抽签顺序，农户根据第一轮

抽签结果，按顺序确定承包地互换后自家的地块

位置和四至范围，实现从原来几块田、“巴掌田”

变为“一块田”，互换完成后由农户签字确认 [10]。

最后，组织多部门对各村“一块田”具体实施情况

进行验收和考核，完善实施过程中的资料归档，

实行“一户一表、一村一册”，统一上报乡镇集中

备案存档，实行档案规范化管理。最为关键的是

对互换后的承包地进行确权登记，重新颁发确权

登记证书，收回农户原有的登记证书。在整个

“一块田”实施过程中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不

受影响，农民的实际利益不受损害。

2.3 引入新型农业生产主体

“一块田”改革的顺利实施改变了以往农村土

地碎片化的格局，连片的土地更适合机械化作

业，农业适度规模化经营成为可能，催生了一批

家庭农场、农业生产大户。蒙城县在农民户均

“一块田”的基础上，加快推进农村土地流转，成

立农民合作社，农民通过土地、农业机械等方式

入股农业合作社，在享受保底收益的同时，还享

受合作社经营的分红，农民收入普遍提升。与此

同时，专业农机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生产主体也应

运而生，农机合作社通过与农业合作社的合作，

参与农业生产过程，提升农业生产机械化水平，

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实现了农民、农业合作社、农

机合作社合作共赢的新局面。

2.4 创新农事托管制度

蒙城县在“一块田”改革的基础上，创新了农

事托管制度。在“一块田”改革初期，农户分得

“一块田”依旧由自己耕种，虽然较“一户多田”有

了提升，但是生产的规模化、专业化程度依然较

低，生产成本也较高。后来在农业合作社阶段，

蒙城县逐步探索形成了“耕地、种植、收获”农机

社会化服务全程托管工作模式。在此模式下，农

业合作社将农业生产的“耕种收”全程委托农机

合作社完成，农民从耕地中走出来，真正实现了

农业生产方式的升级。实施托管后，农机合作社

集约化、规模化作业程度高，提高农机作业效率，

形成了规模效益。随后，蒙城县进一步扩大农事

托管的范围，在“耕种收”托管的基础上，将农资

供应、机械化植保田管作业、订单收购纳入托管

范围。实现了“供、耕、种、管、收、销”六位一体的

农事托管模式。农事托管制度的进一步深化，使

更多的主体投入农业生产中，农业生产活力显著

增强，促进了农业适度规模化、机械化，农业生产

效率大幅提升，农业产量持续攀升，农村产业快

速发展，农村环境进一步优化，农村治理能力不

断完善，农民收入稳步提升，城乡二元差距逐渐

缩小。

2.5 从“一块田”到“一村两作区”

随着蒙城县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农村土地流转

的进一步推进，蒙城县又在“一块田”的基础上，

开辟了“一村两作区”的新模式。“两作区”模式

下，农民可以自愿选择是否将自己的“一块田”部

分、全部流转或者不流转。各村根据本村的实际

情况，将承包地划分为自种区和流转区，自种区

仍然按照原先的模式托管或者农民自种，流转区

则将本村愿意流转的承包地集中起来，通过整片

转让给农业大户经营的方式，发展特色农业种

植。“一村两作区”模式，创新了土地流转的形式，

在不改变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前提下，鼓励农

民自愿有偿转让土地经营权，既保障了农民权

益，也促进了农业适度规模化经营。流转区成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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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化的种植吸引更多社会资金涌入，带动了农

村产业的发展。在蒙城县的实践中，流转区特色

农业种植催生了一批特色农业生产企业，农村市

场活力得到进一步激发，新型集体经济快速壮

大，有效推动了乡村振兴。

3 “小田并大田”改革的主要成效与

问题

3.1 “小田并大田”改革的主要成效

“小田并大田”改革改变了农村土地碎片化的

问题，在提升农业生产的效率和效益、推动农村

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方面取得了积极的成效 [11]，

具体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改革实现了农田增量。“小田并大田”减

少了垄沟、水渠、生产路、闲置地，增加了耕地有

效利用面积。蒙城县的改革实现了耕地面积增长

2.16万 hm2，比改革前增加 17.7%。
第二，改革推动了农业增效。改革通过整合

分散的小田，形成连片的大田，优化了农田的空

间布局，使得农田管理更为集中、高效，便于统一

规划和布局，提高了农田资源的利用效率。同

时，改革推动了农业生产的适度规模经营。通过

将田块整合，农业生产者能够获得更大规模的土

地，从而便于采用先进的农业技术和机械装备，

实现规模化、标准化生产。2022年，蒙城县土地

适度规模经营面积达 8.422万 hm2，占比 58.4%，比
改革前提高 28.3%。同时，蒙城县农业机械化进

程也迅速加快，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

平达 99.83%，全年缩减农时 10天以上。

第三，改革促进了农民增收。一方面，“小田

并大田”减少了农民在耕种、灌溉、收割等环节的

投入；同时农事托管等制度的实施，也降低了农

业生产的成本。另一方面，改革增加了农民的收

入来源，农民可以通过改革清理出来的村集体机

动土地获得额外的发包收入，还能够通过入股专

业合作社等形式获得分红。蒙城县在改革中共清

理出村集体机动土地 0.482万 hm2，每年村集体可

以通过发包机动土地实现增收 4 000万元。另外，

每年每村还能通过托管服务增加收入 10万元至

20万元。

第四，改革便利了土地流转。相较于“一户多

田”模式，“一户一田”和“一村两作区”降低了土

地流转的交易成本和交易难度，土地流转更加快

捷，促进农村现代农业发展步入快车道。

第五，改革减少了矛盾纠纷。改革前，各农户

间土地分散且相邻情况复杂，改革后每户最多与

两户相邻，地块四至清晰，避免了用水、用肥、用

药等经营矛盾，从源头上预防了农户之间承包地

纠纷。

3.2 “小田并大田”改革存在的问题

3.2.1 土地并块互换存在一定障碍

对土地进行并块互换，涉及对原有土地的确

认以及地块的整合，其次才是重新分配。土地确

认和地块整合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在

当前“小田并大田”以村为单位自发开展的情况

下，乡镇政府和村集体组织面临的人力、物力和

财力压力较大。另外，由于农村存在人地分离现

象，部分农民不在农村居住或者不再从事农业生

产，在此种情况下，该部分农民对农村土地的整

合和互换没有多大热情，并不太愿意参与整合和

互换的相关工作，但其依然保留着对土地的各项

权利，由此导致相关工作较难开展 [12]。

还有影响并块互换的因素主要是农民的意

愿。土地涉及农民根本利益，部分农民存在抵触

情绪。首先，由于土地在土地肥力、灌溉条件、农

作物适应性等方面都存在差异，在土地并块互换

过程中原先拥有优势地块的农民并不愿意进行互

换；其次，在相应地块存在被征收可能的情况下，

因征收能够带来相应的补偿，不同农户之间的利

益可能存在冲突，此地块及周边土地进行并块互

换的难度较大 [13]。最后，由于部分农民思想观念

较为保守，加上长期在固定土地上耕种寄托的情

感等，他们可能担心自己的土地权益受损，或者

对新的耕作方式和管理模式感到不适应，导致部

分农民也不愿意对土地进行互换。

3.2.2 “小田并大田”对农业生产要求更高

“小田并大田”完成后，原本农村的土地状况

和农业生产方式将发生根本变化，这对农业生产

条件和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合并后的农田可能

面临灌溉和排水设施不足的问题。原本地块分散

的情况下，土地利用方式多样，不同区域可能拥

有独立的灌溉渠道和排水系统。但经过土地整合

并块后，原有的小型灌溉设施已经被整合且大块

土地对灌溉和排水设施的需求更高。土地并块后

需要更完善的道路和交通设施来支持农业机械化

和现代化生产，现有道路已经无法满足大型农机

具的通行需求，需要在整体上设计改造。

另外，集中连片经营对生态环境也有一定影

响。首先，土地整合会对原有生态环境造成一定

的破坏，这主要表现在对荒地、田埂、水渠等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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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过程中对原本土地利用状况的改变。其次，农

业生产的规模和集中度提高，增加了化肥、农药

等农业投入品的使用量，同时，加之机械化耕种

的普遍，这些都相较于“一户多田”模式对生态

环境的影响更大。由此可见，“小田并大田”改

革对农业生产过程中的生态环境保护提出了更

高要求。

4 “小田并大田”改革的完善建议

4.1 规范土地并块，保障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

农村“小田并大田”改革的基础在于农村土地

承包经营权的重新调整和分配。农民由原先“几

块田”“巴掌田”变为改革后的“一块田”，农民的

土地承包经营权不能因此受到损害，要保持农民

土地承包经营权长久不变。在“小田并大田”改

革中要坚持政府引导与农民自愿原则，严格规范

土地互换并块的流程，严格落实土地承包经营权

确权登记 [14-15]。

“小田并大田”改革需要因地制宜，政府在“小

田并大田”改革中的角色应当限定为引导者、服

务者和保障者。在安徽蒙城改革实践中，政府始

终发挥的是引导和促进作用，“小田并大田”不应

当是政府颁发的强制命令。在国家政策的引导

下，各县级政府应当根据本辖区内不同乡镇的实

际情况，制定科学合理的改革政策。各乡镇政府

也应当根据农村地貌环境、土地、人口等具体情

况因地制宜开展试点和探索，充分发挥基层群众

自治组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作用，深入农村

群众，宣传“小田并大田”改革的具体举措，让农

民充分了解“小田并大田”改革的优势 [16]。各级政

府和基层组织应当在“小田并大田”改革的实践

中积极服务广大农民群众，有效保障改革的具体

落实，特别是在改革举措实施过程中和改革后土

地流转方面全方位保障农民的根本利益。

另外，农民自愿原则是“小田并大田”改革关

注的重点。国家法律和政策中明确要求在农民自

愿的基础上，通过互换并地等形式，解决承包地

块细碎化问题，发展农业适度规模化经营。因

此，在“小田并大田”改革中农民自愿并地互换是

必须坚持的原则，不可采取强制手段强行对土地

进行互换和并地，不能以胁迫或者威胁等手段迫

使农民互换并地。在农民不同意并地互换或者对

并地互换存在抵触情绪的情况下，首先应当进行

充分的沟通和引导，以村、组为单位成立村、组干

部和党员及群众为代表的工作小组，引导农民自

愿并地。如仍存在不愿互换并块的农民，各集体

经济组织应当制定合理的工作预案，如蒙城县

“一村两作区”的划分，在不影响少部分不愿并地

互换农民权益的基础上，实现本集体经济组织内

“小田并大田”最大范围的实现。

最后，更为重要的是严格履行土地承包经营

权确权登记手续，在土地互换并块前先准确核算

承包人土地承包的具体范围，做好登记和公示。

在互换并块过程中，要设定合理的互换比例，不

得在互换过程中损害承包人原有土地承包经营权

益。要做好过程中的资料整理和档案保存，各上

级组织要监督核查下一级组织在改革实施过程中

的措施和留存的资料 [17]。土地互换并块完成后，

承包人就新获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要重新办理确

权登记，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机关在核查归

档资料的基础上为土地承包经营权人颁发确权证

书，从而最终确认土地互换并块效力。

4.2 加强制度保障，促进改革举措有效落实

“小田并大田”改革是一项系统性工程，特别

是在土地互换并块完成后进一步发展的土地流转

和农业适度规模化经营。不同于小农经营的简单

模式，“小田并大田”改革涉及的主体众多，农村

的生产经营方式也会发生相应变化，这其中涉及

的问题更为专业和复杂，需要为改革全过程提供

制度保障，才能促进改革走深走实。

首先，应当在改革试点积累一定经验的基础

上进一步深化改革，由村、乡镇、县等初步探索到

市、省乃至全国制定普遍适用的规范和引导政

策，同时赋予地方一定的自主权，进一步释放土

地制度改革红利 [18]，由此也能通过省、市的政策和

资金扶持缓解改革过程中存在的人力、物力、财

力紧张的问题。

其次，要稳步提升农业生产水平。这包括进

一步加强农业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和推动绿色农业

发展。各地方要根据改革实施的具体情况，做好

农业基础设施布局和建设的顶层设计。同时，要

加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政府应加大对农

业基础设施建设的财政投入，引导社会资本参

与，形成多元化的投入机制 [19]。对于绿色农业的

发展，应在改革过程中合理规划土地利用，确保

农田的可持续利用。在整合小田为大田的过程

中，要充分考虑土地资源的承载能力，避免过度

开发和滥用土地；推广绿色农业技术，减少农药

和化肥的使用。通过采用生物防治、物理防治等

绿色防控技术，降低农药使用量；通过测土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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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肥、精准施肥等方式，减少化肥的流失和浪费，

保护土壤和环境。

最后，应当建立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充分发挥

村、组干部和党员等基层群体在农事纠纷、邻里

纠纷中的重要作用。继续保留土地互换并块工作

小组，协商解决村、组成员间的土地矛盾与纠纷。

完善农村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工作机制，真正落实

人民调解委员会及时发现纠纷、迅速解决争端、

防止矛盾激化等工作任务。在必要的情况下，采

取诉讼等法律途径维护农民的基本权益，尤其是

在土地流转、农事托管等方面发生纠纷时，政府

应当提供必要的支持，积极协助土地承包经营权

确权登记信息的查询，采取提供法律指导、法律

援助等方式维护农民的根本利益。

4.3 完善要素市场，发挥土地经营权融资担保

功能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严格

保护和小农经营的生产模式，导致农村土地要素

市场建立不完善，农村土地市场活力缺失，农业

生产社会资金流入不足。随着“三权分置”改革

和土地经营权融资担保功能的确立，农村土地市

场的活力得到提升，社会资本流入农业生产的积

极性更高。但是，在“一户多田”“巴掌田”的模式

下，土地经营权融资担保的可行性极低，融资担

保功能难以有效发挥 [20]，即使是通过流转获得土

地经营权的农业生产大户，其进行融资担保也需

要原承包人的同意，土地经营权融资担保的效率

受到了较大的限制。而在“小田并大田”改革下，

承包人从“一户多田”转变为“一户一田”，承包地

连片且规模更大，承包人自身通过土地经营权进

行融资担保的可操作性更高。在“小田并大田”

改革的深入阶段，由“一户一田”转变为“一村一

田”或者“一村两作区”等模式，农村土地的集约

化、规模化程度更高，不论是农民专业合作社还

是专业农业生产机构，融资担保的效率和融资担

保的金额等都会大大提高，从而吸引更多社会资

本投入农业生产，激发农业生产活力，提升农业

现代化水平。

在土地经营权融资担保实践中，影响担保实

践最为关键的两个问题是金融机构贷款和金融机

构担保权利实现。在“一户多田”模式下，土地分

散，受不同地块土地价值的影响，土地经营权融

资担保的价值评估困难，从而影响金融机构发放

贷款的积极性。分散的土地也导致金融机构在土

地经营权抵押人无法偿还贷款时，抵押权难以快

速有效实现，金融机构贷款的风险大大提高。而

在“一户一田”甚至“一村一田”模式下，可以通过

农民专业合作社统一管理、农业生产大户集中经

营等形式，以农民专业合作社或者农业生产专业

机构为融资担保主体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农民

专业合作社作为经济主体，专业性更强，管理的

土地规模更大，抗风险能力更强，金融机构作为

贷款人和抵押权人，在与农民专业合作社融资担

保过程中规范性更强，效率更高，抵押权实现的

风险更低，从而促进土地经营权融资担保功能的

有效发挥 [21]。当前，我国土地制度改革的重点即

在于激活土地市场活力，发展适度规模化的现代

化农业。“小田并大田”改革与前期开展的“三权

分置”和土地经营权融资担保实践是相辅相成，

一脉相承的，只有做到改革措施的相互衔接和支

撑才能更好地提升改革成效。

5 结 语

农村土地“小田并大田”改革，是适应我国农

村生产力发展的又一重大改革举措。从农业合作

化运动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再到当前“小田并

大田”和农业适度规模化经营，我国农村土地制

度改革一直立足于农村发展的实际。各地开展的

“小田并大田”改革实践为我国全方位地推进“小

田并大田”土地制度改革提供了充分的理论和实

践支撑。“小田并大田”改革实践的深入发展需要

法律制度的充分保障，从实践中显现的法律问题

需要得到有效的解决。特别是要坚持农民土地承

包经营权长期不变，保障农民在改革中的根本权

益。要发挥好“小田并大田”改革和土地流转、土

地经营权融资担保等制度的功能和优势，在农民

土地承包经营权长久不变的前提下，促进农村生

产方式的升级，吸引社会资本的充分流入，激发

农村市场的活力，从根本上实现农业农村现代

化，深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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